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漫谈逻辑矛盾与辩证矛盾

物理 系 纪哲锐

在数学
、

自然科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 中
,

运用形式逻辑
,

这本来是一种常识
。

但多年来
“ 四人帮 ” 利用他们所控制的舆论阵地

,

打着
“ 宣传自然 辩 证 法 ” 的旗

号
,

歪曲辩证法
,

在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问题上
,

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
,

很

有必要加以澄清
。

我想就这个问题浅谈一点个人意见
。

形式逻辑是关于正确思维的初级规律的科学
,

它是客观事物自身的逻辑在人的

思维中的初步的反映
。

形式逻辑中一个最重要的规律是矛盾律
,

它要求人们在
“
无矛

盾
” 中进行思维

,

认为矛盾即是荒谬
。

数学中的归谬法或反证法
,

就是根据矛盾律
。

为了证明一个 命题是真的
,

它只要证明这个命题的逆命题与 已知的真命题相矛盾就

够 了
。

矛盾律是不是客观真理
、

科学真理 ? 人们可以毫不迟疑地作出肯定的回答
。

然而
,

当人们从更广阔的领域 中进行考察时
,

就可发现
,

形式逻辑的规律在它

的适用范围内固然是客观真理
,

但真理只要稍加夸大便会变成荒谬
。

辩证法根本反

对在无矛盾 中来进行思维
。

因为辩证法不是以静止的
、

不变的观点来看世界
,

它首

先看到客 观
一

世界是处在永恒的变化和发展之中
,

而矛盾则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并贯

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
。

矛盾的互相依存以及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
,

是事物存在的普遍方式
。

为了分析逻辑矛盾与辩证矛盾的联系与区别
,

我们来看下列几个命题
:

( 1) 鸡旦不是小鸡石

( 2 ) 小鸡不是鸡旦
。

( 3 ) 在一定条件下 ( 简称 A )
,

鸡旦可以变成小鸡
。

( 4 ) 小鸡不可能再变成原来的那个鸡旦
。

( 5 ) 这十 个鸡旦完全符合条件 A
,

因此
,

一定可以孵出十只小鸡来
。

在上述五个命题中
,

( 1 ) ( 2 )反映了形式逻辑从一定时何
、

条件下可以做出的判

断
。

( 3 ) ( 4 )是实践经验的总结
,

不可能仅仅根据形式逻辑推出
。

( 5 )则是根据命
`

题

( 3) 所做出的逻辑推论
。

现在我们要问
:

在 “
破壳而出

”
的那一瞬间

,

它究竟是 鸡

旦呢
,

还是小鸡呢 ? 形式逻辑对这个问题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回答
,

而
“ 鸡旦不是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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鸡 ” , “
小鸡不是鸡旦

” 这样的回答
,

就显得文不对题
,

甚至是荒谬可笑的
。

而从

辩证法的观点看来
,

这是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关节点
。

在破壳而出之前 的量 变阶

段
,

已经有部分的质变
,

而破壳而出则是质变的主要标志
。

因此
,
我们可以说

,

在

这一瞬间
,

实现了由鸡且到小鸡的转化
。

有时甚至说
,

在这 一 瞬 间
,

它
“ 既是鸡

旦
,

又不是鸡旦
” 。

.

恩格斯说
,

运动就是
“
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

” ,

在这

里我们很清楚地着到
,

形式逻辑作为一门科学
,

它的应用范围有一定的局限
。 `

可是十分遗憾的是
,

辩证法的这种习惯的表述方式 ( 黑格尔常常以这种方式故

意地卖俏 )
,

被许多诡辩论者变成了一件冠冕堂皇的外衣
,

他们离开一定的条件和

范围
,

’
.

任意宣称
:

( .l) 能量守恒就意味着能量不守恒
。

( 2 ) 有界线就意味着无界线 , 有界线就意味着可以超越此界线
。

( 3 ) 光速又变
,

又不变
。

这种把辩证法歪曲为诡辫论的做法
,

正是形而上学的表现
。 “
四人帮

”
在数学和

自然科学领域搞的就是这一套
。

他们打着
“
辩证法

”
的旗号

,

反对在一定范围 内形

式逻辑的正确性
,

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
。

为了肃清他们散布的流毒
,

我们必须深

入地分析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
。

正如语言是人们表达思想的工具一样
。

只有语言合乎一定的语法
,

它才是清楚

的
。

只有语言同时又合乎逻辑
,

它才是可以理解的
。

而只有当作为逻辑推论的前提

同时也是真实的时
, :

这种语言才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
,

才具有无可争排的 说 服

力
一

。

因此
,

形式逻辑的规律决不是像
“

走路靠右边
”
那样

,

具有人为的随意的性质
,

它是客观事物的普通属性的简单的
、

初步的反洗 一切客观事物都是合乎它自身的

逻辑的 (例如全体大于部分 )
,

因而都是可以理解的
,

从而是可以认识的
。

形式逻辑

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
,

正如欧几里德几何 ( 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形式逻辑体系 ) 本

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一样
。

可是形式逻辑一旦触犯了
“ 四人帮

” 的利益
,

这伙强盗也

是想把它推翻的 !

人们对于形式逻辑的坚定信赖
,

可以从下述两件事实鲜明地看出
。

在现代理论

数学与理论物理学中公理化思潮的兴起
,

即包含着如下的坚定信念
:
如果 由 少 数

几条公理 ( 或假定 ) 所逻辑地得出的全部结论都在一定范围内经过实验的检验和肯

定
,

那就可以相信这些公理在一定范围内是真理
。

但是如果那怕是只有一个结论为

实验所否定
,

人们也必定把它归 因于公理 中有错误
,

而不是归因于形式逻辑的规律

本身有什么错误
。

换言之
,

如果公理是对的
,

那么从公理所导出的一切逻 辑 结 论

也一定是对的
。

若有不对
,

错在公理而不在逻辑
。

此外
,

逻辑思维是经过训练的人

的大脑的一种功能
。

这种功能的高低当然与训练的程度有关
。

可是现代各种逻辑机

的出现
,

巳经可以把很大一部分逻辑思维的功能
“
教给

”
机器

,

并让它以极高的效

率去自动地执行
。

逻辑机巳成为现代自动化工业的
“
神经 中枢

” 。

在这个时候如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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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怀疑形式逻辑规律本身的正确性
,

那是无视现实
。

一个成熟的科学理论往往也是一个比较完美的形式逻辑体系
。

它以概念的明确

性
,

论述的条理性
、

一贯性与全部内容的无矛盾性等等为特征
。

可是
,

当我们历史

地考察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时
,

却发现它充满着许多模糊的概念和自相矛盾
。

理论

正是在不断地揭露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 中发展起来的
。

另一方面
,

客观事物的运

动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原因
,

正是在于事物本身内在的矛盾性
。

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
。

一切客观事物都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
,

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它自身的否定
,

因此
,

一

个事物既是它 自身
,

同时又是别的什么
。

这 岂非推翻了形式逻辑的矛盾律吗 ? 否卫

让我们来看看如下三个命题
:

( 1) 一种化学元素不是金属
,

就是非金属
,

( 2 )一种材

料
,

不是导体
,

就是非导体 ; ( 3 )一种生物
,

不是动物
,

便是植物 ; ( 4 )一个实数
,

不

是负数或零
,

就一定是正数
。

显然
,

前三个命题都是错误的
。

人们事先按照 自己的方

便给客观事物划定一条绝对的界限
,

然后就奇怪为什么这条绝对的界限在自然界中

并不存在 1 在金属与非金属之间有过渡元素
,

在导体与非导体之间有半导体
,

在动物

与植物之间有既是动物又是植物的生物
。

同时我们也还知道
,

在液态向气态转变的

过程中还有一种非气非液
、

亦气亦液的临界状态
。

这些都不是推翻形式逻辑的矛盾

律
,

而是标志着矛盾律应用的界限
。

而且
,

30 年代在数理逻辑的发展 中
,

完全出乎

人们意料之外地出现了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
: “ 任何一个公理化系统

,

如果它能

够描述
、

表达算术系统
,

且如果它是协调 的 ( 即没有 自相矛盾 )
,

那么该系统内就

存在一个命题 A
,

使得 A和它的否定入都是不可证明的
。 ”

在这个意义 上
,

这 些公

理化系统都是不完全的
。

这就深刻地揭示了形式逻辑本身的局限性
。

而
“
辩证法突

破了形式逻辑的狭隘界限
,

所 以它包含着更广的世界观的萌 芽
”

( 恩 格 斯
: 《 反

杜林论 》 13 2页 )
。

不适当地应用形式 逻 辑
,

以 “
是就是

,

否就否
,

除此以外
,

都

是鬼话
”
为信条

,

在绝对对立的概念中进行思维
,

只见静止
,

不见运动
,

只见树木
,

不 见 森 林
,

这就是形而上学的特征
。

形而上学是一种与辩证法根本对立的唯心主

义世界观
。

形而上学者常常也是喜爱形式逻辑的
,

可是经常把形式逻辑歪曲为一种

文字游戏和诡辩
,

正如把辩证法的
“
亦此亦彼

” 的公式歪曲为一种诡辫一样
。

只有

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下
,

逻辑思维才能够充分发挥它认识世界的作

用
。


